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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記帳士考試試題 
等別：普通考試 

類科：記帳士 

科目：租稅申報實務 

 

一、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應「視為銷售貨物」之情形為何？第三條之一

規定信託財產於何種情況下不適用第三條有關視為銷售之規定？  

【擬答】 

視為銷售貨物之情形如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營§3Ⅰ） 

自我銷售貨物或贈送貨物：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

用；或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 

解散或廢止餘存貨物：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

配與股東或出資人者。 

代購貨物：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委託代銷貨物：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 

受託代銷貨物：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不適用視為銷售之情形： 

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 

因信託行為不成立、無效、解除、撤銷或信託關係消滅時，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二、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已辦理結算申報，但有漏報或短報時，會受到什麼處罰？營業人未按

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會受到什麼處罰？ 

【擬答】 

納稅義務人已辦算申報，但有漏報或短報時，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已

依本法規定辦理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漏報或短報情事者，處

以所漏稅額兩倍以下之罰鍰。 

營業人未按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加徵滯報金及怠報金（營§49） 

營業人不論有無銷售額應以每二個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十五日內申報，未於規定期限

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其未逾三十日者，每逾二日按應納稅額加徵 1%滯報金，

其金額不得少於新臺幣 1,200 元，最高不得多於新臺幣 12,000 元;其逾三十日者，按核

定應納稅額加徵 30%怠報金，其金額不得少於新量幣 3,000 元，最高不得多於新臺幣 3 萬

元。其無應納稅額者，滯報金為新臺幣 1,200 元，怠報金為新臺幣 3,000 元。 

納稅義務人有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未按應納稅額繳納

營業稅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漏稅額處一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營§51） 

 

三、博晃順股份有限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利事業，會計年度採曆年制，依規定應課徵

營利事業所得稅，下列為合格記帳士林大里先生於處理博晃順公司相關記帳代理業務時，所

面臨之營利事業所得稅問題；請依我國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回答下列問題：（各子題獨

立作答） 

假設該公司於 95 年 6 月 1 日購入機器一部，支付成本 18,000,000 元，採平均法並依法定

耐用年數 8 年計提折舊；95 年 10 月 1 日，購入小客車一輛，供總經理使用，共支付成本

3,600,000 元，採平均法並依法定耐用年數 5年計提折舊。 

請問申報 96 年度所得稅時，折舊金領為若干？ 

假設該公司 96 年度帳列其他費用合計為 6,000,000 元，其中： 

公會會費 50,000 元。 

竊盜損失無法追回，經提出損失清單及警察機關之證明文件者，其未受有保險賠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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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 元。 

發放客戶及股東子女獎學金 200,000 元。 

表揚特優員工及慶典獎勵優良員工等之獎品 30,000 元。 

違約金及被沒收之保證金經取得證明文據 500,000 元。 

上述各項均取得確實證明文件，請問申報 96 年度所得稅時，其他費用總額為若干? 

假設該公司 96 年度之所得額（結算的稅前財務會計所得）為 30,000,000 元，在當年度中

發生下列事項： 

投資於國內其他營利事業，收到被投資公司發放現金股利（非在投資當年度收到）

600,000 元； 

證券交易所得 1,000,000 元； 

期貨交易所得 50,000 元； 

處分長期投資之土地，處分利益為 800,000 元； 

以超過面額發行普通股溢價作為資本公積 4,000,000 元。 

請問申報 96 年度所得稅時，課稅所得額為若干？  

【擬答】 

 95/06/01 買入之機器： 

000,000,2
18

00,000,18
=

+
  殘值 

000,000,2
8

000,000,2000,000,18
=

−
  折舊 

95/10/01 購入之小客車： 

667,416
15
000,500,2

=
+

  殘值 

667,416
5

667,41000,500,2
=

−
  折舊 

（成本 3,600,000 超過限額 2,500,000，以 2,500,000 提列折舊） 

申報 96 年所得稅折舊金額為 667,416,2667,416000,000,2 =+  

依查核準則第 103 條規定，得列為其他費用之項目為： 

公會會費$50,000 

竊盜損失$70,000 

表揚特優員工獎品$30,000 

違約被沒收之保證金$500,000 

不得列為其他費用為發放客戶及股東獎學金$200,000 元 

故：該公司 96 年申報所得稅，其他費用總額為： 000,800,5000,200000,000,6 =−  

財務所得 30,000,000 

減：投資收益 (600,000) 

減：證券交易所得  (1,000,000) 

減：期貨交易所得  (50,000) 

減：處分土地利益   (800,000) 

課稅所得額  27,550,000 

 

四、試依據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回答下列問題：（各子題獨立作答） 

如意公司係依一般稅額計算之營業人： 

某期銷售金額 20,000,000（內銷 16,000,000 元，外銷 4,000,000 元）； 

該期進貨及費用 18,000,000 元，內容包括： 

進貨金額 10,000,000 元，稅額 500,000 元； 

交際應酬費用 150,000 元，稅額 7,500 元； 

辦理員工伙食購買之主副食品 600,000 元，稅額 30,000 元； 

向小規模營業人取得進貨憑證 500,000 元，其憑證未載有營業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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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出差取得運輸事業開立之火（汽）車、飛機等收據或票根 400,000 元，稅額

20,000 元； 

購置機器設備 1,000,000 元，稅額 50,000 元； 

購置自用乘人小汽車元，稅額 100,000 元； 

其它取有可扣抵進項稅額憑證之交易 3,350,000 元，稅額 167,500 元。 

請問如意公司當期應納或申請退還營業稅款為若干？  

星月公司係經核准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按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調整稅額後，

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辦理申報繳納，相關資料如下： 

當年度已扣抵之進項稅額 20,000,000 元； 

當年度進項稅額 35,000,000 元； 

當年度依法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4,000,000 元 

當年度專供免稅營業用之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 5,000,000 元； 

當年度共同使用之貨物或勞務之進項稅額 7,000,000 元； 

當年度不得扣抵比例 40%。 

請計算星月公司當年度最後一期報繳營業稅時，調整稅額為若干？  

【擬答】 

銷售額：內銷 800,000 =× %5000,000,16
外銷 =× %0000,000,4       0 

銷項稅額                 800,000 

進  項：進貨 500,000 =× %5000,000,10
        機器   50,000 =× %5000,000,1
        其他 =× %5000,350,3  167,500 

        進項稅額                    717,500 

應納稅額                    $82,500 

調整稅額 = 當年已扣抵之進項稅額 ─ （當年度進項稅額 ─ 當年度不可扣抵進項稅額 

─ 當年專供免稅貨物之進項稅額 ─ 當年度共同使用貨物之進項稅額 ×  當年度不得扣

抵比例） 
%)4000,000,7000,000,5000,000,4000,000,35(000,000,20 ×−−−−  

000,200,3−=  

五、假設納稅羲務人陳明堂與林麗心夫妻 96 年度之家庭成員、所得資料及其他有關資料如下： 

家庭成員 

陳明堂，年滿 50 歲； 

林麗心，年滿 48 歲； 

陳明堂之父陳忠義，年滿 72 歲，由陳明堂扶養； 

陳明堂之母王來好，年滿 69 歲，由陳明堂扶養； 

陳明堂之子陳偉祥，年滿 24 歲，領有殘障手冊之肢體障礙者，由陳明堂扶養； 

陳明堂之子陳克豪，年滿 21 歲就讀大學四年級，由陳明堂扶養； 

陳明堂之女陳宇婷，年滿 18 歲就讀高中三年級，，由陳明堂扶養。 

所得資料 

陳明堂： 

薪資所得 1,500,000 元，扣繳稅款 150,000 元； 

銀行之存款利息所得 120,000 元，扣繳稅款 12,000 元； 

公司公開發行並上市之記名股票股利所得 400,000 元，可抵扣稅額 120,000 元； 

出租一塊土地之收入 200,000（該土地當年度繳納之地價稅 4,000 元）； 

出租一間座落於永和市之房屋，收入 240,000 元； 

所服務公司之職工福利委員會發給的補助費 16,000 元，無扣繳稅款。 

林麗心： 

薪資所得 1,200,000 元，扣繳稅款 1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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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債券之利息所得 30,000 元，扣繳稅款 3,000 元； 

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規定發行之受益證券分配的利息 200,000 元，已扣繳稅款

12,000 元； 

 9 月 31 日出售非自用房屋一棟，依照財政部所規定的標準核定，財產交易所得

420,000 元； 

參加某大飯店贈獎活動，得到轎車一輛，價值 2,000,000 元，領獎時已繳納稅金

300,000 元； 

稿費所得 100,000 元。 

陳忠義：個人簽中公益彩券大樂特參獎，中獎獎金 127,000 元，已扣繳稅款 25,400 元。 

陳克豪：在亞伯公司打工，領有薪資 50,000，無扣繳稅款。 

其他資料 

捐贈：130,000 元（包括：林麗心、陳宇婷對合於所得稅法規範之慈善機構個別捐贈

50,000 元，並取得收據；林麗心透過財團法人私立學校興學基金會捐贈 20,000 元，並

取得收據；陳明堂個人直接對大陸地區某單位捐贈 10,000 元）； 

人身保險收據：350,000 元（包括：陳明堂 150,000 元，林麗心 100,000 元，陳偉祥

40,000 元，陳克豪 40,000 元，陳宇婷 20,000 元）； 

全民健康保險證明：85,000 元（包括：陳明堂 15,000 元，林麗心 10,000 元，陳忠義

15,000 元，王來好 15,000 元，陳偉祥 10,000 元，陳克豪 10,000 元，陳宇婷 10,000

元）； 

公立醫院及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錄完備正確之醫院收據：204,500 元（包括：陳忠義

30,000 元，王來好 50,000 元，林麗心 120,000 元，陳偉祥 1,000 元，陳克豪 500 元，

陳宇婷 3,000 元）； 

竊盜損失：20,000 元（9月間家中遭竊盜，損失約 20,000 元）； 

自用住宅購屋借款利息：該年 7 月，林麗心於兆豐銀行之自用住宅購屋借款餘額尚有

2,000,000 元，改向臺灣銀行貸款 3,000,000 元，其中 2,000,000 元代償兆豐銀行貸

款，借款用途仍為購買自用住宅之房屋貸款，另 1,000,000 元為投資周轉之消費者貸

款；當年度房屋貸款支付利息，兆豐銀行及臺灣銀行分別為 35,000 元及 32,000 元，消

費者貸款支付利息為 25,000 元； 

學雜費收據：250,000 元（包括：陳克豪 100,000 元，陳宇婷 50,000 元，且陳克豪與陳

宇婷均未接受政府補助或領有獎學金；林麗心 100,000 元，其就讀我國某國立大學碩士

在職班）； 

補習費用：陳偉祥 50,000 元，陳宇婷 50,000 元； 

房租之必要費用：有關上述陳明堂出租之房屋，其對出租房屋之必要費用不舉證申報扣

除，而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扣除，目前的規定是租金收入的 43%。 

 

請就上述資料依我國現行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按最有利（即全家應納稅額最低）方

式，計算回答以陳明堂夫婦為納稅義務人（申報戶）96 年度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之下列

問題：（各子題獨立作答） 

全戶（合併計稅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總額為若干？（請詳列全戶個別成員之課稅綜合

所得額）？ 

全戶（合併計稅合併申報）之全部免稅額為若干？ 

全戶（合併計稅合併申報）列舉扣除額合計之總額為若干？ 

全戶（合併計稅合併申報）各項特別扣除額合計之總額為若干？ 

 

註：96 年度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每人全年 77,000；納稅義務人本人及其配偶年滿 70 歲

者，與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年滿 70 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每人每年

115,500 元；人身保險費每人上限 24,000 元；購屋借款利息支出每戶上限 300,000

元；自住房租支出上限 120,000 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上限 78,000 元；儲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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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特別扣除額每戶上限 270,000 元；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每戶上限 25,000 元，殘障特

別扣除額每人 77,000 元。 

【擬答】 

全戶綜合所得總額 

陳明堂 

薪資所得 500,000 

利息所得 120,000 

營利所得 520,000 

租貨所得： 

土地 =− )000,4000,200( 000,196  

房屋  800,136%)431*000,240 =−×
其他所得 16,000 

合    計 1,488,800 

林麗心 

薪資所得 1,200,000 

財產交易所得 420,000 

中獎獎金給與 2,000,000 

合計 3,620,000 

 

陳克豪 

薪資所得 50,000 

全戶所得總額為1 800,158,5000,50000,620,3800,488, + =+  

 

全戶全部免稅額： 

陳明堂 77,000 

林麗心 77,000 

陳父 115,500 

陳母 77,000 

陳偉祥 77,000 

陳克豪  77,000 

陳宇婷   77,000 

  $577,500 

 

全戶列舉扣除額： 

捐贈    120,000 

　人身保險（ 000,204000,24 +× ）     116,000 

　全民健保      85,000 

　醫藥及生育費    204,500 

　購屋借款因已享有利息收入特別扣除額，故不得列扣          0 

     $525,000 

 

註：直接對大陸捐贈，保險費超限，竊盜損失，補習費均不得列扣。 

 

全戶特別扣除額為：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000,502000,78 +× ） 206,000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120,000 

　殘障投資特別扣除額 77,000 

　教育學費投資特別扣除額  25,000 

合    計                                $428,000 

 


